
“广西不动产登记”APP

税费同缴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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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目的

本文档主要介绍不动产（APP 端）税费同缴的操作方法。希望用户能

通过此文档能了解到税费同缴功能流程。

第 2 章 业务描述

税费同缴是在实现不动产登记中心和税务部门双方信息数据实时共享

的基础上，通过对两部门办税办证业务流程的改造与融合，在不动产登记

系统业务流程办理中增加房产交易办税分支活动，将税务部门的办税事项

无缝集成至不动产登记系统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办税资料由一个服务窗

口统一接收，信息在两部门之间流转，按照“进一个门、跑一次路”的原

则，推行办证办税“线上一网通办”。

注意事项：业务开展前，请先确认不动产单元的如下字段完整，以免

影响后续业务的办理

1、房屋性质是市场化商品房，房屋用途是住宅。

2、房屋土地用途、房屋用途起始时间、房屋用途终止时间、竣工日期、

首次登记的登记时间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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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操作流程

3.1 存量房业务-APP 端办理

3.1.1 业务办理

1.扫描下载安装广西不动产登记 APP（仅安卓手机可用），安装完毕需要在手机应

用权限管理中授权该应用的相机访问权限以及文件访问权限以便后续使用摄像头

完成人脸核验、申请材料上传。

2.打开 APP，在首页点击“立即注册”，卖方填写个人信息完成账号注册。

3.卖方注册完成后登录 APP，在首页右下角点击“我的”，完成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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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入“广西不动产登记”APP 存量房业务办理界面

（1）选择最下方“业务办理”；

（2）红色方框 2 处，选择当前办理地区；

（3）红色方框 3 处，选择“零次跑流程”；

（4）红色方框 4 处，选择需要办理的房业务；

（5）选择“已有《不动产权属证书》商品房买卖的转移登记（零次跑-税费

同缴）（即时办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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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阅读业务申请告知后中的用户须知后，点击最下方“我要申请”。

3.1.2 权利信息录入

（1）红色方框 1 处，点击“房源核验”，进入房源核验；

（2）红色方框 2 处，点击“+”，新增权利人（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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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源核验：

①补充完整需要办理业务的产权的不动产权证内容，包括：年度、地区、

序号；

②确认申请人姓名、证件号，并点击“人脸核验”，根据语音提示完成核验。

③房源核验正确后，下方会查询出对应房源，确认证号、不动产坐落、不

动产单元号、建筑面积、套内面积无误后，点击“选择办理”，并再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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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选择后切换回权利信息页面，看到“义务人”、“不动产”处提取到信息即可

（若有错误可选择“删除”按钮删除）。

（4）权利人、义务人信息完善：

选择单元之后，补充完整“权利人”、“义务人”、“不动产”相关内容。

点击“+”可增加新一行权利人信息（可复数添加），点击“删除”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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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行信息，点击“详情”可浏览或补充对应行的信息。

（5）权利人、义务人、不动产权利详细信息中，带*内容需要补充完整，填写完成后

点击“保存”按钮，完成信息新增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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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名认证：

完善权利人、义务人信息后，权利人与义务人均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在义

务人/权利人信息页面最上方，点击“实名认证”按钮，进行核验。

页面自动跳转到人脸核验页面，根据提示，完成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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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登记费确认

（1）进行税费同缴需要进行登记费确认，房源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登

记费查看”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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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税费同缴”按钮查看收费无误，点击下一步进行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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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房源信息确认（税务）

（1）系统自动带出买卖双方已在不动产登记 APP 填写房源信息。已有

数据不允许修改，需再次确认房源信息是否填写正确。

进入税务房源信息确认界面，系统会自动调取通过自然资源厅所提供

的套次查询接口所获取的买卖双方套次信息（不在页面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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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界面对于纳税人需要操作的有补充房源信息和选择买卖双方

“套次信息”。页面上方选择“房源信息”，补充缺少的房源信息。



15

（3）获取“上次取得房屋时间”，通过比较查档接口获取的“上次取

得房屋时间”与上次契税缴纳的时间，以孰先原则获取。上次契税缴纳的

时间，通过输入“税收完税证明”或“税收缴款书”获取。

（4）当卖方套次信息选择“家庭唯一住房”（买方套次信息选择“家

庭唯一住房”或“家庭第二套改善住房”）才需要签订承诺书，纳税人签

订承诺时需进行人脸识别认证。（人脸识别认证通过则视为已签订承诺书）。

当卖方、买方选择套次信息为“非家庭唯一住房”和“家庭第三套及以上

家庭住房”时无需签订套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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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买方卖方选择套次<接口查询套次，弹出提示框提示纳税人选择

套次与实际套次不符

（5）套次选择完毕后，点击“确认提交”，系统会调取评估系统接口，

获取评估价格，会出现以下 3 种情况：

①当获取到的评估价格＜合同交易价格，确认房源信息时不会有任何

提示，系统进入下一界面，按照合同交易价格计税。

②当获取到的评估价格＞合同交易价格，确认房源信息时系统弹出提

示信息，确认是否按照评估价格计税。选择“是”则进入计税申报环节；

选择“否”则不会进入下一个环节，系统自动将此线上流程转为线下模式

办理，需纳税人至线下大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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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当获取不到评估价格时，系统自动将此线上流程转为线下模式办理，

需纳税人至线下主管税务机关大厅办理。

3.1.5 税费申报-提交审核（税务）

（1）当能够获取评估价格时，可进入提交审核环节。提交审核环节需

要纳税人先需确认申报信息后确认提审核进入申报审核环节。申报审核环

节是将采集的房源信息及税费情况推送至金三审核，APP 端页面等待（90S）,

审核通过后自动进入下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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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当前的税费信息有异议，可点击“有异议转线下办理”，纳税人

可前往税务大厅继续办理此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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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税款缴纳（税务）

V00.00.03

当前系统支持银联无卡支付方式进行付款。

选择卖方税款信息（买方税款信息）->点击“缴款”->选择支付方式(支

付宝、微信、无卡支付)->页面跳转至支付界面。

下方为无卡支付的支付流程：点击“银行卡付款（免登录）”->输入银

行卡号，点击“下一步”->输入短信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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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开具证明

V00.00.02

（1）开具完税证明（必做）

对于已经缴税成功的买卖双方，可在页面上申请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为加盖税务机关签章的表格式电子完税证）

操作：点击“下载完税证明（必做）”->选择开具“卖方”或“买方”

完税证明->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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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开具完税证明点击开具完税证明“打印（非印刷）”进行开具完

税凭证；如果完税凭证遗失或者第二次及以上开具完税凭证点击补打完税

凭证“补打”进行补打完税凭证。

（2）申请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对于已经缴税成功的卖方纳税人可在 APP 端申请代开增值税普通发

票，取票方式可选择“线下自取”或“发票寄递”。

纳税选择“线下自取”，发票代开申请成功后，纳税人需至办税服务

大厅自助机或前台打印发票。（如为自助机打印，则需该自助机支持自助

打印发票功能）；

纳税人选择“发票寄递”，填写收件人信息后点击“确定”，发票会

在税务部门完成审核开具后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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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表打印（选做）

对于已申报成功的买卖双方，可在页面上打印申报表。

操作：纳税人点击“下载申报表（选做）”-->选择下载“卖方”或“买

方”->页面跳转至申报表明细预览界面，点击预览界面的“点击下载申报表”

可进行下载申报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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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载承诺书（选做）

对于卖方选择的房屋套次为“家庭住房唯一套次”、买方选择买方套

次信息选择“家庭唯一住房”或“家庭第二套改善住房”，可在页面上打

印承诺书。

操作：纳税人点击“下载承诺书（选做）”-->选择要下载“买方”或

“卖方”->页面跳转至申报表明细预览界面，点击预览界面的“点击下载申

报表”可进行下载申报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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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作废申报

在申报成功且未缴纳税款的情况下，若纳税人想要作废申报，回到“房

源确认”界面，在“税费缴纳”点击“返回”，弹框点击“确认”->页面跳

转至“税费确认”，继续点击“返回”，弹框点击“确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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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业务提交

（1）上传资料：

根据收件目录名称，上传对应资料，点击 上传图片，点击“×”

可以删除已上传的图片，完成上传后点击“下一步”至下一环节。

（2）业务详情：

点击下一步跳转至业务详情，需要输入交易密码：先点击“获取交易

密码”，接收到短信后，根据姓名提示点击对应按钮，输入交易密码。

该页面可以通过点击“详情”按钮，检查提交的申请人、不动产信息

情况，点击收件资料图片可以放大检查上传的资料图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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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完成后方可点击“提交”，提示项目提交成功后，等待项目办结

短信分别通知权利人与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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